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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請遵守老師及電腦教室相關規定，以防意外。 

三、配合政府防疫政策，參與學員應被嚴格要求校內防疫安全規範。 

捌、獎勵： 

一、學校工作人員(限教育人員)辦理本案認真負責者，得依「公立高級中等

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及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

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4項第2款，開班數9班(含)以下者，主辦人

員1人嘉獎2次，餘有功人員以4人為限(含校長)，嘉獎1次。 

二、開課班級滿12名學生參加者，任課教師(含助教)得予敘獎，每寒(暑)假

嘉獎1次為限(開課班級學生未滿12名者，一律不敘獎)。 

 

玖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